
【表二】  財團法人快樂學習教育基金會設置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書 申請日期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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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清寒條件：持相關證明文件者。 

[本證明文件須一同寄送至本會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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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上表各欄，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。家庭狀況之親屬如不足填載，可添加浮籤。 

二、 申請條件：本(一一三)學年度不限制在校成績，並以急用貧病或家庭經濟狀況不佳，並檢附相關證明者優先發放。 

三、 申請方式：每學期開學初，請依就讀學校公佈期限，詳填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，向學校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獎助學金者，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，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。 

五、 成績若有塗改，請加蓋導師印章。 
 


